
威文旅发〔2022〕98号

威海市文化和旅游局 威海市财政局
关于印发《威海市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季

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区市文化和旅游局、财政局，国家级开发区社会工作部、财政

金融局，南海新区经济发展局、财政与审计局：

现将《威海市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季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

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威海市文化和旅游局 威海市财政局

2022年 11月 22日

威海市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季

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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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威海市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

季专项资金（以下简称“专项资金”）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威海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

理办法》（威政办发〔2017〕12号）、《威海市市级财政专项

资金绩效管理办法》（威政办发〔2018〕25号）等法律法规和

制度规定，结合威海市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季实际情况，制定本

细则。

第二条 专项资金是指由市级财政预算安排，专项用于开展

我市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季活动，以提振文旅消费，推动全市文

旅产业发展的资金，资金不得用于与市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季活

动无关的支出。

第三条 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充分体现政府目标导向，遵

循“集中财力、突出重点、科学规范、注重绩效、公开透明”的

原则。

第四条 专项资金由市财政局、市文化和旅游局共同管理。

市财政局负责牵头组织专项资金预算编制，筹集和拨付专项资

金，组织实施专项资金预算绩效管理和财政监督检查等；市文化

和旅游局负责专项资金的具体使用和管理工作，申报和执行专项

资金预算，制定年度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季实施方案，具体实施

专项资金的分配、使用、绩效管理等，对项目实施进行监督检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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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专项资金的规范使用、有效使用。

第二章 活动目标

第五条 加强政府引导。引导消费者树立正确的文化旅游消

费理念，培育良好的文化旅游消费习惯。推动文化旅游领域供给

侧结构性调整，着力建设引导和扩大文化旅游消费的长效机制。

第六条 助推产业发展。强化宣传发动，号召文化和旅游企

业参加消费季活动，通过举办各类主题活动，吸引更多消费者参

与，提升消费水平，促进文旅企业发展。

第七条 提升供给品质。开展群众性惠民活动，优化升级消

费全流程服务，增加多样性供给，不断满足消费者多层次、个性

化、高品质消费需求。

第三章 资金的使用

第八条 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消费季开展各项活动所发生的

资金耗费、损失，包括购买服务支出、工作经费支出（以下简称

经费支出）和文旅惠民消费券（以下简称消费券）财政补贴资金

支出（以下简称消费季补贴资金）。

第九条 根据上级工作部署和威海实际，市文化和旅游局每

年制定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季活动方案，方案主要包括：活动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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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及目标、资金统筹情况、企业征集、消费券的设置、资金兑付

等内容。活动方案需经过“三重一大”会议研究通过后方可实施。

第十条 参与消费季活动的企业主要是在威海市域范围内

依法注册，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，手续齐备，通过市县两级文

旅部门资料审核的文化和旅游企业，主要类型包括：

（1）A级旅游景区，以及其他景点、采摘园、游乐园、海

洋馆等各种观光游乐类；

（2）锡镶、剪纸等传统手工艺品类；

（3）各类文创产品类；

（4）剧本杀、非遗体验等文化艺术体验类；

（5）图书报刊、影视音像制品类；文具、乐器、玩具等文

化用品类；

（6）影剧放映和表演类；

（7）国家级、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（基地），国家级、

省级、市级评定的各类旅游示范基地，参与过国家级、省级大型

文旅展会的企业等；

（8）其他符合政策的文旅企业。

对于往届消费季中取消参与资格的企业或列入失信黑名单

的企业，不得参加消费季活动。

参与活动的文旅企业范围，最终以每年制定的文化和旅游惠

民消费季实施方案为准。

第十一条 消费季资金补贴。市文化和旅游局依据每年制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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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消费季实施方案，通过合作平台发放消费券，消费者持消费券

到参与的企业消费后，以消费者实际使用的消费券金额数，确定

参与企业消费券的补贴金额。

第十二条 补贴的兑付工作。市文化和旅游局在每年活动方

案中确定资金兑付的流程，按流程完成补贴资金发放。

第四章 资金监督管理

第十三条 专项资金管理使用应当严格遵守国家财经纪律。

威海市文旅消费参与企业、合作平台均需随时接受审计监督。

第十四条 对弄虚作假、骗取财政资金的，依法追回违规的

补贴资金，取消其参与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季的资格。情节严重，

构成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五条 本细则由市财政局、市文化和旅游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六条 本细则自 2022年 12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5

年 11月 30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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